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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事项类别
	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依据
	公开渠道
	公开时限
	公开责任

	1
	政策文件
	行政规范性文件
	统计行政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办公室

	
	
	其他政策文件
	除行政规范性文件以外的其他可以公开的统计相关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办公室

	2
	机构概况
	领导信息
	绥宁县统计局单位负责人姓名、职务、主管或分管工作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办公室

	
	
	机构信息
	依据三定方案确定的绥宁县统计局职能，以及机构设置、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方式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办公室

	3
	统计信息
	统计信息
	月度、季度、年度主要经济指标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8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综合股

	4
	政务服务
	统计领域政务服务事项信息
	绥宁县统计领域办理行政许可和其他对外管理服务事项目录，行使事项的依据、条件、程序以及办理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22〕2号）第（八）条；《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第（十七）条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行政许可自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
	办公室

	5
	行政处罚
	统计领域行政处罚信息
	绥宁县统计领域实施行政处罚的依据、条件、程序以及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国务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33号）第（十七）条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行政处罚自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
	法规股

	6
	政府采购
	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实施情况
	包括统计工作相关采购项目公告、采购文件、采购项目预算金额、采购结果、采购合同等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二十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7〕97号）第二部分第（一）条第4点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办公室

	7
	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
	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
	绥宁县统计局上一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存在的不足和原因，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下一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其他需要报告的情况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第二十四条
	政府网站
	每年4月1日之前
	办公室

	8
	业务事项
	统计公报
	绥宁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综合股

	9
	政府信息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
	绥宁县统计局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互联网联系方式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十二条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办公室

	
	
	政府信息公开目录
	绥宁县统计局信息主动公开事项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711号）第十二条
	政府网站
	自该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办公室

	10
	政府网站报表
	政府网站工作年度报表
	包括信息发布、专栏专题、解读回应、办事服务、互动交流、安全防护、移动新媒体、创新发展等情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府网站年度报表发布工作的通知》（国办函〔2018〕12号）
	政府网站
	每年1月31日前发布
	办公室



